
 

 

 

 

 

 

 

 

 

 

附錄二 

 

後巷違建調查成果 

 

 

 

 

 

 
 



























































































































 

 

 

 

 

 

 

 

 

 

附錄三 

 

既有管線調查成果 

 

 

 

 

 

 
 



 

(A)豐原地區既設自來水管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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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豐原地區既設電力管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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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豐原地區既設光纖管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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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豐原地區既設雨水下水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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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豐原地區寬頻管道分佈圖 



 

 

 

 

 

 

 

 

 

 

附錄四 

 

污水管網配置計畫及水理分析表 

 

 

 

 

































































































 

 

 

 

 

 

 

 

 

 

附錄五 

 

水資源回收中心質量平衡及功能計算書 





















































 

 

 

 

 

 

 

 

 

 

附錄六 

 

水資源回收中心相關地號及地籍資料 

與示意圖 

 

 







 

 

 

 

 

 

 

 

 

 

附錄七 

 

P1 抽水站既有管線調查 

 

 

 

 

 

 





















 

 

 

 

 

 

 

 

附錄八 

 

歷次審查意見回覆表 

 
－97/04/28 先期計畫書（修訂六版）修正辦理情形確認會審查意見 

－97/02/22 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 27 次會議審查意見 

－97/01/31 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審查意見 

－96/11/29 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審查意見 

－96/08/15 先期計畫書（修訂二版）預審會議審查意見 
－96/05/01 先期計畫書（修訂版）預審檢核表審查意見 

－96/02/01 先期計畫書縣府審查會議 

－95/11/16 可行性評估報告(定稿版)書面審查意見 

－95/07/12 可行性評估報告(修訂三版)營建署審查會議 

－95/04/21 可行性評估報告(修訂二版)營建署審查會議 

－95/01/26 可行性評估報告(修訂版)縣府審查會議 
－94/11/11 可行性評估報告縣府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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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王委員隆昌  
1.污水廠廠址的評估選擇，不宜以不同鄉鎮

轄界為考量評估的限制，而應以投資效益

等觀點就人口聚集及都市發展情形，作整

體規劃，以求投資效益極大化，若地方政

府仍決定原案，則本意見應列紀錄。 

相關說明請參閱項次七、臺中縣政府（工

務處翁處長文德）1.：有關水資中心場址仍

維持原方案。 

2.豐原地區大多屬硬質的礫石層，推進工法

難度甚高，故應審慎選擇工法且應保留給

投資廠商有選擇的彈性。 

經審慎評估，本計畫豐原地區地質主要以

卵礫石為主，500mm 以下管徑推進施工不

易，又因地勢、地下水水位於地面下 5m 等

條件配合，覆土深度平均僅 2.73 公尺，考

量施工成本，管徑 200mm、300mm 及

400mm 管線採用明挖施工法，管徑

500mm、600mm、700mm 管線則採推進施

工估算，並將推進工法降至 18%以下，故

對廠商而言已降低風險。 
3.第三期由政府自辦後再委由投資廠商營

運，其中的界面問題及權利義務關係之規

劃與管理，宜事先做好規範。 

敬謝指教。關於第三期政府自辦工程部

分，將於完工後納入民間機構營運範圍，

並由民間機構負管理維護之責，相關權利

義務關係（如預留足夠高層及銜接介面供

政府自辦接入等）將於本計畫契約草案中

予以規範。 
二、盧委員朝陽  
1.對 1/31 提出之審查意見除污泥最終處置

方式及地點尚未選定，本計畫以每噸

1,600 元/噸估算與目前市價偏低，建議再

檢討。 

本計畫 P4-50 已說明污泥處理及處置，經

詢問台中縣環保局，目前台中縣僅烏日焚

化廠可處理無害之污泥，台中縣掩埋場僅

處理灰渣，其中烏日焚化廠可處理污泥量

為 20~40 噸/日，目前亦設法提高污泥處理

量。根據功能計算結果，本計畫本水資中

心分期平均日污泥產生量約 11~33 公噸，

故未來民間機構可考量烏日焚化廠作為污

泥最終處置點。另 P4-79 說明污泥清運處

理費含括運輸費及污泥清除處理費，本計

畫運輸費以 600 元/公噸估計，而進水資中

心處理費隨市場供需變動，鄰近之台中工

業區水資中心污泥清除處理費每公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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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1,300 元，考量未來污泥量持續增加，掩埋

場空間固定的情況時，污泥清除處理費勢

必將逐步攀升，本計畫暫以污泥處理單價

1,600 元/公噸估計，因此本計畫污泥清運處

理費包括運輸費 600 元/公噸及污泥清除處

理費 1,600 元/公噸。 
三、郭委員龍朗  
1.豐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區域之地面

坡度約 5％，自東北向西南傾斜而下，極

有利於污水收集管網之配置，全計畫區域

之污水量 54,000CMD 悉應可藉重力自然

流下方式集流至污水處理廠，經處理後放

流至溪川水體，應無需藉動力揚水輸送污

水量，但本計畫卻必須設置 P1、P2、P3
及 P4 等 4 處抽水站將總污水量

54,000CMD 之 65％約 35,000CMD 之污

水量抽送至污水處理廠處理，除必需浪費

約 200～300 萬元/年之電力費外，亦必會

徒增用地費、設備費、操作運轉費、維持

管理費及點檢維修費等公帑及設施複雜

化。 
2.本計畫雖係依據 86 年定案之「台中縣豐

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辦理，但

迄今 97 年以歷經 10 餘年，時光背景已有

一定幅度之變遷，建議本工程計畫之規劃

單位應有必要配合實際現況適當調整不

合時宜之原定案計畫，俾免將多餘無必要

之負擔遺留給豐原全部市民及後續主管

本系統業務者來承受。 

3.建議再重新在本計畫系統區域範圍內或

範圍外，地勢高程最低處尋覓適當污水處

理廠用地，重新規劃污水收集管網，其放

流水體除原計畫之旱溪外，重新尋覓流經

豐原市內或附近之「筏子溪支流」、「港仔

尾溪支流」、「麻園頭溪支流」、「土庫溪支

流」或「柳川支流」等烏溪流域之區域排

委員所提均為污水廠廠址所衍生之相關問

題，因本次會議結論第一點已明確表示本

系統水資中心仍維持目前所規劃廠址，且

於 96 年 12 月 11 日召開有關用地協商討論

會議已就施工可行性、承受水體等面向提

出方案比較，並於該次會議確認採原方案

用地廠址辦理，故應無委員所提之疑慮，

相關說明請詳附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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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水路之適當放流水體，則可無需多付所謂

之「放流搭排費」。 
4.建議檢討既埋但不適合重新規劃之管網

使用之部分管線，如原施工係採明挖法埋

設之管線，應可考慮拆除整理後再予使

用，則應可減免浪費。 
四、黃委員玉霖  
1.本案經計畫範圍調整更具民間投資可行

性，且政府在污水處理費部份也降低不

少，應可儘速積極推動。 

感謝委員意見。 

2.本案雖民間僅投資第 1、2 期區域，其它

區域也將在計畫規劃期程內由政府完工

交由民間經營；此內容在地方宣導宜講清

楚，別讓民眾誤解第 3 期不進行。 

敬謝指教。相關說明請參閱項次七、臺中

縣政府（工務處翁處長文德）說明 3.。 

3.本案經計畫範圍調整民間投資金額工程

經費部份減少 9.77 億，政府所支付的處

理費減少 27 億，兩者比較對政府而言現

金流量現值反而降低。應就兩方案綜合比

較並詳加說明。 

兩方案綜合比較說明如下： 
如以當年幣值比較，民間投資金額工程經

費減少 9.76 億元，政府所支付的處理費減

少 27 億元；若以 5％折現後民間投資金額

工程經費減少 5 億元，政府所支付的處理

費減少 8.69 億元，兩者相較對政府而言現

金流量現值反而降低。 
項目 (修訂 5 版) (修訂 4 版) 差異 

說明 BOT+OT 全期 BOT － 

興建成本當
年幣值合計 33.96 億元 43.72 億元 －9.76 億元 

處理費當年

幣值合計 
143.36 億元 169.77 億元 －26.41億元 

興建成本現
值合計 26.06 億元 31.37 億元 －5.31 億元 

處理費現值
合計 56.39 億元 65.08 億元 －8.69 億元 

相關說明已補充於先期計畫書第十章。 
4.第三期主要工程項目由政府自辦之後，

甲、乙雙方的權利義務宜存明確規定，並

符合行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 

敬謝指教。關於第三期政府自辦工程部

分，將於完工後納入民間機構營運範圍，

並由民間機構負管理維護之責，相關權利

義務關係（如預留足夠高層及銜接介面供

政府自辦接入等）將於本計畫契約草案中

予以規範。 
五、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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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中縣豐原污水下水道 BOT 系統，前兩

期採 BOT 方式，第三期由政府自辦，本

案雖符合促進民間參與精神，卻不符院核

定「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之模

式，建議本案補充說明本系統第三期計

畫，政府只負責用戶接管及分支管網工

程，仍符合促參推動方案及院核定三期建

設計畫之規劃。 

敬謝指教。就目前豐原系統之第三期僅分

支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府辦理，應符合行

政院所核定之「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

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費用規劃原

則，其整體規劃方面亦符合行政院所核定

之「促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

動方案（修正版）」。其餘說明請參閱項次

八、台灣經濟研究院之說明 2.。 
六、行政院主計處  
有關目前營建署檢討部份 BOT 案件，改將

原計畫區內部分建設範圍改劃由政府自

辦，政府建設完竣後再移交 BOT 廠商營運

一節，以下幾點建請予以通盤考量： 

 

1.茲以現行政府自辦系統部分建設完工

後，營運費用中央並未承諾給予補助，故

由原 BOT 計畫劃出改為政府自辦部分，

究係屬原 BOT 案之ㄧ環（即列為政府協

助事項），亦或視為政府自辦完成後另案

以 OT 或委辦方式交由民間營運，宜併同

現行政府自辦系統後續營運模式整體考

量。 

有關此部分，依會議結論第 5 點裁示，未

來將於呈報行政院核定時敘明。 

2.又本次審查之 BOT 案係屬行政院核定第

3 期計畫辦理範疇，目前規劃調整之辦理

模式，與原核定計畫實施方式有部分落

差，是否會衝擊整體計畫之經費需求額度

及後續年度政府現金流量規劃？建請營

建署與總顧問妥為評估，並請控制整體經

費規模，以不超過行政院原核定額度為

宜。 

有關此部分，依會議結論第 5 點裁示，未

來將於呈報行政院核定時敘明。 

七、臺中縣政府（工務處翁處長文德）  
1.有關本案廠址於當初之都市計畫規劃時

即已設置確定，如欲變更廠址於上次審查

會議即曾提出，以臺中縣立場如要整合豐

原及神岡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時，亦將一

併考量豐原地區之污水，因為就縣府之主

體而言，必然需要協調各鄉鎮公所，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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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污水系統包含三個鄉鎮，起初協調

時也不願意配合，後來設定相關回饋機制

後亦已配合辦理；如今為考慮抽水站經濟

效益問題，要求重新調整廠址，則將需透

過長期規劃再進行都市計畫變更程序，又

水資中心廠址之用地原已納入市地重劃

範圍，然最後為水資中心因素故另案辦

理，取消納入市地重劃範圍。又若延伸至

神岡鄉位置時，其放流水位置排入軟埤

溪，然軟埤溪從豐原以下並未進行整治及

用地徵收，其包含下游之整治規劃、建設

及用地經費估計至少需 20 億元。本次與

會委員對於廠址亦甚多提問，雖使用四個

抽水站營運確實會增加操作維護之費

用，然而以縣府之立場，如今欲再變更廠

址，則將需要再與神岡鄉協調，又考量相

關行政程序作業等配合時程，難以保證其

程序完成之時間，故仍維持原規劃廠址，

而非有某些壓力不願另行選址。 
2.臺中縣未來亦將朝向整合各鄉鎮地區之

污水，以打破行政區限制之原則重新規

劃，使污水得以集中處理，以較為經濟方

式處理，避免營運之困擾。 

－ 

3.今規劃第三期建設由政府辦理部分，未來

縣府亦會加強向民眾宣導。 
－ 

4.卵礫石層應以開挖方式施工之建議，日後

務必要求廠商配合交通流量，以最具經濟

效益方式配合辦理，亦將給予廠商規劃之

彈性，而不硬性規定施工方法。 

遵照辦理。 

5.關於附屬事業開發報應請縣府備查部

分，亦將請規劃單位配合修正為報請縣府

「核備」。 

遵照辦理，將於擬訂本計畫投資契約草案

時，將契約草案第 10.2.5 條原訂之「備查」

修改為「核備」。 
八、台灣經濟研究院  
1.關於附屬事業之回饋及營運計畫需要報

請備查部分，依投資契約範本第 10.2.2
章節所載，如未來民間機構投標時未提出

關於附屬事業項目、回饋計畫及營業許可

等，將循據契約範本之架構，依契約範本

第 10.1.1、10.2.1、10.2.2、10.2.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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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附屬事業，而後如欲辦理附屬事業時，回

饋計畫需報請甲方同意，其回饋計畫原則

上應即包含事業經營計畫書，此部分將再

明確定義回饋計畫應包含事業經營計畫

書。規劃單位所提之營運計畫部分，契約

內則是指核定通過附屬事業時，所提出之

營運計畫書，故僅以核備之等級處理。 

由民間機構報請甲方或有關機關許可後辦

理；至於附屬事業開發完成開始營運前，

依契約範本第 10.2.5 條前段規定，原要求

民間機構應提出營業計畫報請甲方「備

查」，經主辦單位台中縣政府指示，將調整

為「核備」；至於附屬事業開始營業後，則

依契約範本第 10.2.5 條後段規定，對乙方

附屬事業之營運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查。 
2.關於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主計處代

表所提出之議題，是否違反推動方案及第

三期建設計畫，依推動方案修正版，已無

所謂模式一及模式二之分類，而改為僅以

分工方式區別，依推動方案 Page.6 六、

建設分工所載：「本方案以 BOT 或 ROT
辦理者，以民間負責全系統之建設營運為

原則；惟為提高投資誘因並降低投資風

險，主辦機關得依個案系統需求，由主辦

機關負責分支管、用戶接管之建設及污泥

處置，其餘污水處理廠、主次幹管之建設

及全系統之營運由民間負責，主辦機關採

上述分工時應採"整體規劃、分別設計、

整體審查、介面銜接、分別發包"方式辦

理。」故目前係採取以「整體規劃、分別

設計、整體審查、介面銜接、分別發包」

原則辦理。至於第三期建設計畫修正計畫

所提之模式一為污水處理廠、主、次幹

管、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均由民間投資興

建，政府不負擔建設經費；模式二為政府

參與並負擔部份建設經費，其出資上限以

政府興建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民間則興

建污水處理廠及主、次幹管為原則。就目

前豐原系統之第三期僅分支管網及用戶

接管由政府辦理，故並無違反行政院所核

定之「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費用規劃原則，

整體規劃方面亦符合行政院所核定之「促

敬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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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

案（修正版）」。 
3.先期計畫書 P2-4，放流水標準一覽表中

氨氮及正磷酸鹽之管制僅適用於排放廢

(污)水於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內，請再

check 其適用性。另放流水標準已於 96
年 9 月 3 日修正，請一併修正相關文字。 

已將氨氮及正磷酸鹽之管制項目刪除，另

放流水標準修正日已更改為 96年 9月 3日。 

4.先期計畫書 P.9-1，本案預定於 98 年 6 月

30 日簽約完成，而工程、財務可行性分

析卻自 97 年起即開始進行規劃，似有矛

盾，請修正。 

已配合修改期程。 

5.本案係依 96年底之最新物價於 97年初進

行工程單價調整，因此物價評估基期年應

為民國 96 年較為合理，建議修正 P5-2、
P5-9 所列物價評估基期年，將 97 年修正

為 96 年。 

已配合修正。 

九、會議結論  
1.依據臺中縣政府所表示之立場，臺中縣豐

原市污水下水道促參系統（以下簡稱豐原

系統）之水資中心仍維持目前所規劃廠

址，各與會委員所提意見與建議亦請詳實

列入本次會議紀錄。 

－ 

2.豐原系統先期計畫書規劃成果（平均每噸

污水處理費率為 30.20 元/CMD），經本委

員會審查原則同意，報告書內容請依各委

員意見修正，並經總顧問台經院確認後，

提送先期計畫書定稿本，報請行政院同意

本系統之先期規劃內容及辦理後續公告

招商程序。 

遵照辦理。 

3.豐原系統總建設工程經費為 33.96 億元

（污水管線系統工程建造費 23.70 億元+
污水處理廠全期建設費 10.26 億元），且

35 年攤提污水處理費達 143.36 億元，若

此案順利招商且順利開徵污水下水道使

用費（估計為 47.49 億元），依「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臺中縣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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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仍需負擔 2%，負擔金額約 1.92 億

元，請縣府預為籌措相關經費支應。 
4.豐原系統之水資中心用地尚未完成取得

作業，請臺中縣政府積極辦理，以配合後

續公告招商時程。 

遵照辦理。 

5.有關本次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行政

院主計處代表所提意見，請於簽報行政院

核定豐原系統時，載明將豐原系統中第三

期建設之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府辦

理，並述明此作法符合「污水下水道第三

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

及「促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

動方案（修正版）」之規定。 

遵照辦理。 

6.豐原系統特別於其他促參系統，因豐原市

外環 2-1 號道路污水管線工程已完成部

分之既設管線，故請臺中縣政府及規劃單

位於擬訂投資契約草案時一併考量，註明

簽約後移交予民間廠商維護管理之時程。 

敬謝指教，將於擬訂本計畫投資契約草案

時一併考量納入。 

7.為避免用地問題造成之二次揚水不經濟

規劃，請補充如自 P1 抽水站即以壓力管

一次將污水揚水至水資中心處理時，其工

程、操作維護之費用差異為何？並請規劃

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就此方案提

供合理選擇之專業評估建議。 

經分析一次揚水方案較原方案於動力上每

年約可節省電費 7 萬元，是較節省能源的

方案，惟需增加延長污水壓力管線興建費

用。綜合考量管線變更經費及後續維護費

用，每年需給付民間機構之費用則較原方

案略為增加。相關問題說明如下： 
1. P1 抽水站出水端既有之壓力管線設置

於共同管道內，原設計已預留人員維修

空間，延長之壓力管線限於道路空間，

無法施作共同管道，更增加其操作風

險。 
2. 一次揚水方案須延長 2-1 號道路下之壓

力污水管線，豐原 2-1 號道路為全國共

同管道示範道路，延長埋設管線，及日

後維修需開挖路面，皆不符合共同管道

原設計理念，預估開挖路證申請將非常

困難。 
3. 延長路線於 4+960~5+020 處與既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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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污水管線平面位置重疊，埋設壓力管

線時需先拆除局部既有重力污水管線

再予以復舊，所需經費若不計既有重力

污水管線破壞復舊，以明挖施工保守估

計至少需兩千七百萬元。後續部分路段

受限於既有構造物，如共同管道、雨水

箱涵及污水管線等，淨空間僅有

2~4m，施工困難。 
4. 綜上所述，本規劃團隊建議採原方案辦

理，但於招商文件中保留民間機構規劃

之彈性。 
相關說明請詳附錄八。 

十、修正辦理情形確認會議：營建署下水

道工程處處本部 
 

1.有關自 P1 抽水站至水資中心如改為一次

揚水之方案評估比較資料與建議，請規劃

單位補充於附錄中。 

相關說明已補充於附錄八。 

2.本署近日修正契約範本中「巷道連接管與

用戶接管費」（或費率）之用語修正為「用

戶接管費」（或費率），並即將發文通知各

縣市政府，建請本計畫書於印製定稿本前

能配合修正，以統一未來招商文件之文字

用語。 

遵照辦理。 

3.摘要及先期計畫書第 10 章內容中，建請

補充第 3 期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改採自

辦之特點概述，以利未來投標廠商得以瞭

解本計畫於管網施作及用戶接管面向

上，較原規劃更具有工程效益。 

相關說明已補充於第十章。 

4.本次送署之報告書為「修訂六版」，然於

報告書中多處仍維持「修訂五版」，請修

正相關文字敘述。 

遵照辦理。 

 



台中縣豐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P1 抽水站一次揚水方案工程可行性分析 

一、計畫現況說明 
 2-1 號道路共同管道壓力管線埋設現況 

污水壓力管線採 φ800mm DIP，設置於共同管道內，自道路里程 3+730 起，至道路里程

4+960 處匯入 SD-R24 人孔，共長 1,260 公尺，壓力管出口管底高程 EL.194.20m。 
污水管共同管道至 4+960 處結束，後續未預留污水壓力管線可使用之共同管道。 
污水自 SD-R24 人孔匯入污水管線後以重力流排至水資中心。 

 水資中心進場管線埋設現況 
東側污水進流管線管底高程 EL.194.68m，西側管線管底高程 EL.191.13m。 

二、原方案內容說明 
 原方案 P1 抽水機組規劃 

P1 尖峰流量抽水能力 54000 CMD，入流管線底部高程 EL. 185.48 m，壓力管線匯入

SD-R24 出口管底高程 EL. 194.20 m，假設 P1 抽水濕井低液位為 EL.184.48 m，則靜總

水頭為 9.72m；管線摩擦損失為 4.55 m，則總動水頭為 14.27 m，操作水頭採 16 m 計。

預估動力需求 160KW。 
 原方案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規劃 

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尖峰流量抽水能力 107,000 CMD，進流濕井低液位採 EL.190.13 
m，抽水後前處理規劃液面高程 EL.205 m，加計管線損失，操作水頭採 17 m 計。預估

動力需求 320 KW。 
 費用計算 

操作電費以設計動力使用率 40%計算，電費單價參考台電資料為 2 元/KW˙HR。 
P1 及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預估總動力 480 KW，電費計算如下： 
480 KW×24 HR/日×365 日/年×40%（使用率）×2 元/ KW˙HR=3,363,840 元/年 
 

三、P1 抽水站一次揚水方案討論 
 道路斷面檢討 

P1 抽水站一次揚水方案須延長壓力管線總長約 760 公尺（由壓力管線匯入重力管線點

4+960 處起，至水資中心進流點 5+720），其道路斷面詳附件 2-1 號道路竣工圖，經檢視

道路下雖有設置管線之空間，但在高架橋引道段（4+945~5+020）平面開挖空間有限，

施工上困難度較高。 
 延長壓力管線工法研析 

2-1 號道路於 SD-R24 人孔附近施工空間略有不足，自電力共同管道至道路境界線僅約 4 
m 空間，須採推進方式將壓力管線延長段設置於重力污水管線下方，SD-R24 上下游重力

污水管線尚須收納兩側污水，應予保留。從引道段後至水資中心入口則施工空間充足，可

採明挖施工或推進施工，考量 2-1 號道路為豐原市主要幹道，明挖施工對交通衝擊過大，

建議採推進方式施工。 
 延長壓力管線工程經費計算 

採明挖施工估算工程經費，分為開挖回填、擋土支撐、管線管件安裝、閥井等工項，參考

2-1 號道路相關工程單價（民國 92 年資料），並調整物價至 96 年 12 月之水準，工程費

用約二千七百萬元。計算表詳附件。 
 洩壓位置說明 



延長壓力管線之出口，建議越過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直接進入前處理系統，以達到避免

二次揚水，節省能源的目的。前處理系統規劃水位高為 EL.205m。 
 一次揚水方案各抽水機組規劃 

1. P1 抽水站尖峰流量 54,000 CMD 與原方案相同，入流管線底部高程 EL. 185.48m，

壓力管線匯入水資中心前處理區，設計水位高程 EL. 205.00m，假設 P1 抽水濕井低

液位為 EL.184.48m，則靜總水頭為 20.52m；壓力管線延長後總長 1990m（道路里

程 3+730~5+720 處），管線摩擦損失為 7.36m，總動水頭為 27.88m，操作水頭採

30m。預估動力需求 310KW。 
2. P1 抽水壓力管線採一次揚水後，水資中心重力進流污水仍有西側及東側兩股，西側

污水量約為東側之 1/3，西側進流管線高程較東側進流管線高程低約 3.5m，為求節

省能源，建議設置尖峰流量 17,280 CMD，揚程 4 m 之小型抽水站，將西側污水（高

程 EL.191.13m）與東側污水（高程 EL.194.68m）匯流後，再一併由水資中心進流

抽水站。預估動力需求 20KW。 
3. 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尖峰流量 54,000 CMD，東側入流管線高程 EL.194.68m，假設

抽水站濕井低液位 EL.193.68m，前處理區設計水面高程 EL.205m，加計管線損失，

操作揚程採 13m。預估動力需求 140KW。 
 費用計算 

一次揚水方案 
P1、西側污水進流抽水站、水資中心進流抽水站預估總動力 470 KW，電費計算如下： 
470 KW×24 HR/日×365 日/年×40%（使用率）×2 元/ KW˙HR=3,293,760 元/年 
延長管線維護費用依本系統內管線維護費率 0.6%計算。 
增加之管線維護費用為 27,469,000 元×0.6%/年=164,814 元/年 
合計一次揚水方案每年電費及增加管線維護費為 3,458,574 元/年 

四、結語 
一次揚水方案較原方案於動力上每年約可節省電費 70,080 元，是較節省能源的方案，惟

綜合考量管線變更工程經費及後續維護費用，每年需給付民間機構之費用則較原方案略為增

加，另外興建費用以明挖工法保守估計至少需增加約二千七百萬元。 
P1 抽水站實為系統內不得已之設施，污水間歇性泵送的特性，增加壓力管線操作之風險，

既有之壓力管線設置於共同管道內，已考量並預留了人員維修的空間，後續若增做延長之壓力

管線，因道路空間問題恐無法施作共同管道並將管線設置其中，更增加其操作風險。 
延長路線於 4+960 處可能需先拆除既有重力污水管線再予以復舊，惟此路段可施工空間

亦僅有 4m，後續部分路段受限於既有構造物，如共同管道、雨水箱涵及污水人孔等，施工空

間僅有約 4m，施工亦有一定之困難度及風險，因此，本規劃團隊建議採原方案辦理。 



附件 延長壓力管線工程費計算表 

(施工項目單價參考 2-1 號道路工程污水下水道工程 92 年預算及本司相關工作經驗) 

項次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複價 

壓力管線(4+960~5+720，共 760m) 

1 構造物開挖， 機具挖方(H≦4M) M3 4,212  39.00 164,268.00 

2 構造物開挖， 機具挖方(4M≦H<8M) M3 432  112.00 48,384.00 

3 高流動性低強度混凝土 CLSM M3 3,521  1,731.00  6,094,851.00

4 選擇材料回填，砂回填 M3 1,123  907.00  1,018,561.00 

5 鋼軌樁(單側前進) M 1,520  8,907.00  5,789,550.00 

6 開挖支撐及保護，H 型鋼水平支撐(組立及拆除) T 500  7,486.00  1,714,294.00 

7 ∮800mmDIP 直管 kg 179,740  45.00  8,088,300.00 

8 壓力管 DI 另件及按裝 kg 17,974  60.00  1,078,440.00 

9 ∮100mm 排氣閥及按裝 處 2  40,000.00 80,000.00 

10 排氣閥盒及按裝(含∮100mm 直管及另件) 處 2  10,000.00 20,000.00 

11 ∮800mm 可撓管及按裝(塑膠製、偏心量 100mm) 只 2  130,000.00 260,000.00 

12 800mm 手動蝶閥及按裝(短體型、豎式) 只 2  135,000.00 270,000.00 

13 彎角固定台及過牆管止水處理等 式 1  120,000.00 120,000.00 

  總計       24,746,648.00 

  總計(考慮物調至 96 年底預算價)       27,469,000.00 

 
 
 



 

 



 



 

 



 



延長壓力管線 
規劃埋設位置 



延長壓力管線 
規劃埋設位置 



 

延長壓力管線 
規劃埋設位置 

延長壓力管線 
規劃埋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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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王委員隆昌  
1.污水廠廠址的評估選擇，不宜以不同鄉鎮

轄界為考量評估的限制，而應以投資效益

等觀點就人口聚集及都市發展情形，作整

體規劃，以求投資效益極大化，若地方政

府仍決定原案，則本意見應列紀錄。 

相關說明請參閱項次七、臺中縣政府（工務

處翁處長文德）1.：有關水資中心場址仍維

持原方案。 

2.豐原地區大多屬硬質的礫石層，推進工法

難度甚高，故應審慎選擇工法且應保留給

投資廠商有選擇的彈性。 

感謝委員意見，未來將於招商文件之興建營

運基本需求書中給予民間機構規劃之彈性。 

3.第三期由政府自辦後再委由投資廠商營

運，其中的界面問題及權利義務關係之規

劃與管理，宜事先做好規範。 

敬謝指教。關於第三期政府自辦工程部分，

將於完工後納入民間機構營運範圍，並由民

間機構負管理維護之責，相關權利義務關係

將於本計畫契約草案中予以規範。 
二、盧委員朝陽  
1.對 1/31 提出之審查意見除污泥最終處置

方式及地點尚未選定，本計畫以每噸

1,600 元/噸估算與目前市價偏低，建議再

檢討。 

本計畫 P4-50 已說明污泥處理及處置，經詢

問台中縣環保局，目前台中縣僅烏日焚化廠

可處理無害之污泥，台中縣掩埋場僅處理灰

渣，其中烏日焚化廠可處理污泥量為 20~40
噸/日，目前亦設法提高污泥處理量。根據

功能計算結果，本計畫本水資中心分期平均

日污泥產生量約 11~33 公噸，故未來民間機

構可考量烏日焚化廠作為污泥最終處置

點。另 P4-79 說明污泥清運處理費含括運輸

費及污泥清除處理費，本計畫運輸費以 600
元/公噸估計，而進水資中心處理費隨市場

供需變動，鄰近之台中工業區水資中心污泥

清除處理費每公噸為 1,300 元，考量未來污

泥量持續增加，掩埋場空間固定的情況時，

污泥清除處理費勢必將逐步攀升，本計畫暫

以污泥處理單價 1,600 元/公噸估計，因此本

計畫污泥清運處理費包括運輸費 600 元/公
噸及污泥清除處理費 1,600 元/公噸。 

三、郭委員龍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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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豐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區域之地面

坡度約 5％，自東北向西南傾斜而下，極

有利於污水收集管網之配置，全計畫區域

之污水量 54,000CMD 悉應可藉重力自然

流下方式集流至污水處理廠，經處理後放

流至溪川水體，應無需藉動力揚水輸送污

水量，但本計畫卻必須設置 P1、P2、P3
及 P4 等 4 處抽水 站將總污 水量

54,000CMD 之 65％約 35,000CMD 之污水

量抽送至污水處理廠處理，除必需浪費約

200～300 萬元/年之電力費外，亦必會徒

增用地費、設備費、操作運轉費、維持管

理費及點檢維修費等公帑及設施複雜化。 

依本次會議結論第一點辦理，請委員諒查。 

2.本計畫雖係依據 86 年定案之「台中縣豐

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辦理，但

迄今 97 年以歷經 10 餘年，時光背景已有

一定幅度之變遷，建議本工程計畫之規劃

單位應有必要配合實際現況適當調整不

合時宜之原定案計畫，俾免將多餘無必要

之負擔遺留給豐原全部市民及後續主管

本系統業務者來承受。 

依本次會議結論第一點辦理，請委員諒查。 

3.建議再重新在本計畫系統區域範圍內或

範圍外，地勢高程最低處尋覓適當污水處

理廠用地，重新規劃污水收集管網，其放

流水體除原計畫之旱溪外，重新尋覓流經

豐原市內或附近之「筏子溪支流」、「港仔

尾溪支流」、「麻園頭溪支流」、「土庫溪支

流」或「柳川支流」等烏溪流域之區域排

水路之適當放流水體，則可無需多付所謂

之「放流搭排費」。 

依本次會議結論第一點辦理，請委員諒查。 

4.建議檢討既埋但不適合重新規劃之管網

使用之部分管線，如原施工係採明挖法埋

設之管線，應可考慮拆除整理後再予使

用，則應可減免浪費。 

依本次會議結論第一點辦理，請委員諒查。 

四、黃委員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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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經計畫範圍調整更具民間投資可行

性，且政府在污水處理費部份也降低不

少，應可儘速積極推動。 

感謝委員意見。 

2.本案雖民間僅投資第 1、2 期區域，其它

區域也將在計畫規劃期程內由政府完工

交由民間經營；此內容在地方宣導宜講清

楚，別讓民眾誤解第 3 期不進行。 

敬謝指教。相關說明請參閱項次七、臺中縣

政府（工務處翁處長文德）說明 3.。 

3.本案經計畫範圍調整民間投資金額工程

經費部份減少 9.77 億，政府所支付的處理

費減少 27 億，兩者比較對政府而言現金

流量現值反而降低。應就兩方案綜合比較

並詳加說明。 

兩方案綜合比較說明如下： 
如以當年幣值比較，民間投資金額工程經費

減少 9.76 億元，政府所支付的處理費減少

27 億元；若以 5％折現後民間投資金額工程

經費減少 5 億元，政府所支付的處理費減少

8.69 億元，兩者相較對政府而言現金流量現

值反而降低。 
項目 (修訂 5 版) (修訂 4 版) 差異 

說明 BOT+OT 全期 BOT － 

興建成本當
年幣值合計 33.96 億元 43.72 億元 －9.76 億元 

處理費當年

幣值合計 
143.36 億元 169.77 億元 －26.41億元 

興建成本現
值合計 26.06 億元 31.37 億元 －5.31 億元 

處理費現值
合計 56.39 億元 65.08 億元 －8.69 億元 

     
4.第三期主要工程項目由政府自辦之後，

甲、乙雙方的權利義務宜存明確規定，並

符合行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 

敬謝指教。關於第三期政府自辦工程部分，

將於完工後納入民間機構營運範圍，並由民

間機構負管理維護之責，相關權利義務關係

將於本計畫契約草案中予以規範。 
五、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台中縣豐原污水下水道 BOT 系統，前兩

期採 BOT 方式，第三期由政府自辦，本

案雖符合促進民間參與精神，卻不符院核

定「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之模

式，建議本案補充說明本系統第三期計

畫，政府只負責用戶接管及分支管網工

程，仍符合促參推動方案及院核定三期建

設計畫之規劃。 

敬謝指教。就目前豐原系統之第三期僅分支

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府辦理，應符合行政院

所核定之「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費用規劃原則，其

整體規劃方面亦符合行政院所核定之「促進

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修

正版）」。其餘說明請參閱項次八、台灣經濟

研究院之說明 2.。 
六、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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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前營建署檢討部份 BOT 案件，改將

原計畫區內部分建設範圍改劃由政府自

辦，政府建設完竣後再移交 BOT 廠商營運

一節，以下幾點建請予以通盤考量： 

 

1.茲以現行政府自辦系統部分建設完工

後，營運費用中央並未承諾給予補助，故

由原 BOT 計畫劃出改為政府自辦部分，

究係屬原 BOT 案之ㄧ環（即列為政府協

助事項），亦或視為政府自辦完成後另案

以 OT 或委辦方式交由民間營運，宜併同

現行政府自辦系統後續營運模式整體考

量。 

敬謝指教。就目前豐原系統之第三期僅分支

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府辦理，應符合行政院

所核定之「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費用規劃原則，其

整體規劃方面亦符合行政院所核定之「促進

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修

正版）」。其餘說明請參閱項次八、台灣經濟

研究院之說明 2.。 
2.又本次審查之 BOT 案係屬行政院核定第

3 期計畫辦理範疇，目前規劃調整之辦理

模式，與原核定計畫實施方式有部分落

差，是否會衝擊整體計畫之經費需求額度

及後續年度政府現金流量規劃？建請營

建署與總顧問妥為評估，並請控制整體經

費規模，以不超過行政院原核定額度為

宜。 

相關說明請參閱項次八、台灣經濟研究院意

見第二點。 

七、臺中縣政府（工務處翁處長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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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本案廠址於當初之都市計畫規劃時

即已設置確定，如欲變更廠址於上次審查

會議即曾提出，以臺中縣立場如要整合豐

原及神岡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時，亦將一

併考量豐原地區之污水，因為就縣府之主

體而言，必然需要協調各鄉鎮公所，過去

石岡壩污水系統包含三個鄉鎮，起初協調

時也不願意配合，後來設定相關回饋機制

後亦已配合辦理；如今為考慮抽水站經濟

效益問題，要求重新調整廠址，則將需透

過長期規劃再進行都市計畫變更程序，又

水資中心廠址之用地原已納入市地重劃

範圍，然最後為水資中心因素故另案辦

理，取消納入市地重劃範圍。又若延伸至

神岡鄉位置時，其放流水位置排入軟埤

溪，然軟埤溪從豐原以下並未進行整治及

用地徵收，其包含下游之整治規劃、建設

及用地經費估計至少需 20 億元。本次與

會委員對於廠址亦甚多提問，雖使用四個

抽水站營運確實會增加操作維護之費

用，然而以縣府之立場，如今欲再變更廠

址，則將需要再與神岡鄉協調，又考量相

關行政程序作業等配合時程，難以保證其

程序完成之時間，故仍維持原規劃廠址，

而非有某些壓力不願另行選址。 

－ 

2.臺中縣未來亦將朝向整合各鄉鎮地區之

污水，以打破行政區限制之原則重新規

劃，使污水得以集中處理，以較為經濟方

式處理，避免營運之困擾。 

－ 

3.今規劃第三期建設由政府辦理部分，未來

縣府亦會加強向民眾宣導。 
－ 

4.卵礫石層應以開挖方式施工之建議，日後

務必要求廠商配合交通流量，以最具經濟

效益方式配合辦理，亦將給予廠商規劃之

彈性，而不硬性規定施工方法。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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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附屬事業開發報應請縣府備查部

分，亦將請規劃單位配合修正為報請縣府

「核備」。 

遵照辦理，將於擬訂本計畫投資契約草案

時，將契約草案第 10.2.5 條原訂之「備查」

修改為「核備」。 
八、台灣經濟研究院  
1.關於附屬事業之回饋及營運計畫需要報

請備查部分，依投資契約範本第 10.2.2 章

節所載，如未來民間機構投標時未提出附

屬事業，而後如欲辦理附屬事業時，回饋

計畫需報請甲方同意，其回饋計畫原則上

應即包含事業經營計畫書，此部分將再明

確定義回饋計畫應包含事業經營計畫

書。規劃單位所提之營運計畫部分，契約

內則是指核定通過附屬事業時，所提出之

營運計畫書，故僅以核備之等級處理。 

關於附屬事業項目、回饋計畫及營業許可

等，將循據契約範本之架構，依契約範本第

10.1.1、10.2.1、10.2.2、10.2.3 條規定，由

民間機構報請甲方或有關機關許可後辦

理；至於附屬事業開發完成開始營運前，依

契約範本第 10.2.5 條前段規定，原要求民間

機構應提出營業計畫報請甲方「備查」，經

主辦單位台中縣政府指示，將調整為「核

備」；至於附屬事業開始營業後，則依契約

範本第 10.2.5 條後段規定，對乙方附屬事業

之營運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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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主計處代

表所提出之議題，是否違反推動方案及第

三期建設計畫，依推動方案修正版，已無

所謂模式一及模式二之分類，而改為僅以

分工方式區別，依推動方案 Page.6 六、建

設分工所載：「本方案以 BOT 或 ROT 辦

理者，以民間負責全系統之建設營運為原

則；惟為提高投資誘因並降低投資風險，

主辦機關得依個案系統需求，由主辦機關

負責分支管、用戶接管之建設及污泥處

置，其餘污水處理廠、主次幹管之建設及

全系統之營運由民間負責，主辦機關採上

述分工時應採"整體規劃、分別設計、整

體審查、介面銜接、分別發包"方式辦理。」

故目前係採取以「整體規劃、分別設計、

整體審查、介面銜接、分別發包」原則辦

理。至於第三期建設計畫修正計畫所提之

模式一為污水處理廠、主、次幹管、分支

管網及用戶接管均由民間投資興建，政府

不負擔建設經費；模式二為政府參與並負

擔部份建設經費，其出資上限以政府興建

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民間則興建污水處

理廠及主、次幹管為原則。就目前豐原系

統之第三期僅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

府辦理，故並無違反行政院所核定之「污

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

修正計畫」費用規劃原則，整體規劃方面

亦符合行政院所核定之「促進民間參與污

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修正版）」。 

敬謝指教。 

3.先期計畫書 P2-4，放流水標準一覽表中氨

氮及正磷酸鹽之管制僅適用於排放廢(污)
水於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內，請再 check
其適用性。另放流水標準已於 96 年 9 月 3
日修正，請一併修正相關文字。 

已將氨氮及正磷酸鹽之管制項目刪除，另放

流水標準修正日已更改為 96 年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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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期計畫書 P.9-1，本案預定於 98 年 6 月

30 日簽約完成，而工程、財務可行性分析

卻自 97 年起即開始進行規劃，似有矛盾，

請修正。 

遵照辦理。 

九、會議結論  
1.依據臺中縣政府所表示之立場，臺中縣豐

原市污水下水道促參系統（以下簡稱豐原

系統）之水資中心仍維持目前所規劃廠

址，各與會委員所提意見與建議亦請詳實

列入本次會議紀錄。 

－ 

2.豐原系統先期計畫書規劃成果（平均每噸

污水處理費率為 30.20 元/CMD），經本委

員會審查原則同意，報告書內容請依各委

員意見修正，並經總顧問台經院確認後，

提送先期計畫書定稿本，報請行政院同意

本系統之先期規劃內容及辦理後續公告

招商程序。 

遵照辦理。 

3.豐原系統總建設工程經費為 33.96 億元

（污水管線系統工程建造費 23.70 億元+
污水處理廠全期建設費 10.26 億元），且

35 年攤提污水處理費達 143.36 億元，若

此案順利招商且順利開徵污水下水道使

用費（估計為 47.49 億元），依「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臺中縣政

府仍需負擔 2%，負擔金額約 1.92 億元，

請縣府預為籌措相關經費支應。 

遵照辦理。 

4.豐原系統之水資中心用地尚未完成取得

作業，請臺中縣政府積極辦理，以配合後

續公告招商時程。 

遵照辦理。 

5.有關本次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行政

院主計處代表所提意見，請於簽報行政院

核定豐原系統時，載明將豐原系統中第三

期建設之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由政府辦

理，並述明此作法符合「污水下水道第三

期建設計畫（92 至 97 年度）修正計畫」

及「促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

動方案（修正版）」之規定。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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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豐原系統特別於其他促參系統，因豐原市

外環 2-1 號道路污水管線工程已完成部分

之既設管線，故請臺中縣政府及規劃單位

於擬訂投資契約草案時一併考量，註明簽

約後移交予民間廠商維護管理之時程。 

敬謝指教，將於擬訂本計畫投資契約草案時

一併考量納入。 

7.為避免用地問題造成之二次揚水不經濟

規劃，請補充如自 P1 抽水站即以壓力管

一次將污水揚水至水資中心處理時，其工

程、操作維護之費用差異為何？並請規劃

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就此方案提

供合理選擇之專業評估建議。 

經分析一次揚水方案較原方案於動力上每

年約可節省電費 7 萬元，是較節省能源的方

案，惟需增加延長污水壓力管線興建費用。

綜合考量管線變更經費及後續維護費用，每

年需給付民間機構之費用則較原方案略為

增加。相關問題說明如下： 

1. P1 抽水站出水端既有之壓力管線設置

於共同管道內，原設計已預留人員維修

空間，延長之壓力管線限於道路空間，

無法施作共同管道，更增加其操作風險。 

2. 一次揚水方案須延長 2-1 號道路下之壓

力污水管線，豐原 2-1 號道路為全國共

同管道示範道路，延長埋設管線，及日

後維修需開挖路面，皆不符合共同管道

原設計理念，預估開挖路證申請將非常

困難。 

3. 延長路線於 4+960~5+020 處與既設重力

污水管線平面位置重疊，埋設壓力管線

時需先拆除局部既有重力污水管線再予

以復舊，所需經費若不計既有重力污水

管線破壞復舊，以明挖施工保守估計至

少需兩千七百萬元。後續部分路段受限

於既有構造物，如共同管道、雨水箱涵

及污水管線等，淨空間僅有 2~4m，施工

困難。 

4. 綜上所述，本規劃團隊建議採原方案辦

理，但於招商文件中保留民間機構規劃

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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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歐陽委員嶠暉  
1.污泥最終處置應明，除回收為資源利用

外，如需掩埋或焚化縣府應協助解決。 
已於先期計畫書第七章敘明並列為政府協

助事項。 

2.污水處理場用地偏大配置過於分散，應維

持承諾，多餘用地應空出做為設置公園

及運動設施，不宜全部土地提供。 

污水處理廠已重新配置，如圖 4-15 所示。 

3.人孔間距等應列明得依新修訂之下水道

工程設施標準設計。 
感謝委員意見，考量目前營建署尚未完成

新標準之修訂公告，故於可行性評估 4.1.6
節第(七)項人孔註明：「…，兩人孔最大間

距與管徑之關係參考營建署「污水下水道

管線設計手冊」(94.05)訂定如表 4-16，惟

考量工作井開挖對交通之影響，若工程技

術可行下，直線長度人孔間距可酌量延

長，並應配合設計時之營建署最新訂定標

準予以調整。…」，則可據以因應未來將公

告之新標準修訂情形。 

4.用戶接管調整之背景依據。 本計畫用戶接管單價係以計畫區內圓環東

路、文化街、向陽路 173 巷 103 弄構成街

廓共 33 戶之用戶進行配管數量分析（戶棟

比約為 1.5），輔以參考近期鄰近區域用戶

接管工程發包時，各類建物接管工程、巷

道連接管工程、用戶接管相關配合工程之

詳細表單價，計算得出。 
對照於 97/1/29 營建署下工處整理之戶棟

比對應用戶接管(含巷道連接管)單價匯整

資料，戶棟比 1.38 時，發包價格介於

30,000~35,000 元/戶，本計畫採 31,900 元/
戶尚屬合理。 

二、盧委員朝陽  
1.P4-43 圖 4-14 處理流程示意圖請修正 a
迴流污泥外輸送至污泥濃縮部份為廢棄

污泥、初沈污泥、消化池上層液，b 外放

承受水體直接標示溪名稱，c 廠內回收水

建議增設砂濾處理。 

已依委員意見修改，如圖 4-14 所示。 

2.P4-54 用戶接管每戶單價建議採 31,900， 本計畫用戶接管單價係以計畫區內圓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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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係參考鄰近區域，近年發包單價代表性

是否合理，建議增列國內他案相近之戶

棟比及前後巷比例差異之發包單價並加

以迴歸比較。 

路、文化街、向陽路 173 巷 103 弄構成街

廓共 33 戶之用戶進行配管數量分析（戶棟

比約為 1.5），輔以參考近期鄰近區域用戶

接管工程發包時，各類建物接管工程、巷

道連接管工程、用戶接管相關配合工程之

詳細表單價，計算得出。 
對照於 97/1/29 營建署下工處整理之戶棟

比對應用戶接管(含巷道連接管)單價匯整

資料，戶棟比 1.38 時，發包價格介於

30,000~35,000 元/戶，本計畫採 31,900 元/
戶尚屬合理。 

3.表 4.25 管線工程數量經費表，明挖管線

D=200mm，D=300mm 比國內他案單價偏

高，請說明。 

經檢討，本計畫明挖管線管徑 200mm 及

300mm 之平均深度略大於國內他案(請參

考表 4-27)，故單價亦較他案略高，尚屬合

宜，請委員諒察。 

4.P4-76污泥清運費因本計畫最終處置地點

及方式尚未選，暫列 1,600 元/公噸，對

營運成本之評估無法確定提升風險成

本。 

因本計畫水資中心污泥最終處置地點尚未

選定，其運輸費以 600 元/公噸估計，而進

水資中心處理費，時常隨市場供需變動，

鄰近之台中工業區水資中心污泥清除處理

費每公噸為 1,300 元，考量未來污泥量持續

增加，掩埋場空間固定的情況時，污泥清

除處理費勢必將逐步攀升，故本計畫暫以

污泥處理單價 1,600 元/公噸估計。 
5.P6-5 水資源回收中心用地取得預定民國

97 年完成，建議儘速必要的前置作業，

減少對本計畫之期程。 

縣府已委請豐原市公所積極辦理用地取得

相關事宜。 

6.後巷違建調查成果建議依前巷、後巷、側

巷排水分列統計其百分比，前巷排水建

請詳細調查是否將廚房洗滌污水納入收

集。 

依本計畫建物調查結果，後巷寬度 0.75M≧

及後巷為道路或空地者合計佔 33.31%，具

足夠空間供後巷接管施工，但須進入建物

了解本身之排水方向，方可確認接管方式。 
未來將於需求書中要求民間機構於用戶接

管設計前，應就用戶排水位置進行實際調

查。 
7.人孔間距宜建議依新標準設置 600 ㎜以

上，100 公尺以下，1000 ㎜以下，120 公

尺，1200 ㎜管徑 150 公尺以下。 

感謝委員意見，考量目前營建署尚未完成

新標準之修訂公告，故於可行性評估 4.1.6
節第(七)項人孔註明：「…，兩人孔最大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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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距與管徑之關係參考營建署「污水下水道

管線設計手冊」(94.05)訂定如表 4-16，惟

考量工作井開挖對交通之影響，若工程技

術可行下，直線長度人孔間距可酌量延

長，並應配合設計時之營建署最新訂定標

準予以調整。…」，則可據以因應未來將公

告之新標準修訂情形。 
8.污泥餅最終處置，宜由縣府統籌解決。 未來將於招商文件撰擬階段與縣府相關單

位研議污泥餅最終處置方式。 

9.污水處理流程註明為估價之參考，各單元

之設計值可由 BOT 依合理設計值另訂。 
已於報告書 P4-40 中敘明。 

三、郭委員龍朗  
1.本計畫區域之天然地勢坡度極為良好，全

區域之污水量應可藉重力自然流下方式

收集到最終污水處理廠處理後放流至河

川水體。但本計畫污水處理廠之計畫設

置位置並非在計畫區域之最低處，致使

約半個計畫區域之污水量必需藉抽水機

揚水至計畫污水處理廠處理，而工程技

術、工程經濟原則及操作運轉維持管理

等層面而言，均為不適妥，雖經屢次檢

討要求改善之策，但本計畫迄今仍依照

原計畫案繼續進行中，實屬不當。建議

如在計畫區域內最低處尋覓適當污水處

理廠用地之可能性尚未消失之前，本系

統仍應考慮全系統以重力自然流下方式

收集污水為最上策。請再審慎檢討之。 

有關本計畫水資中心用地之相關說明請詳

附錄九。 

2.P4-54 用戶接管工程單價表之意見： 
(1)14 樓用戶接管單價 15,000 元/棟，而 3
樓用戶接管單價 8,500 元/棟，兩者差額

約 2 倍應不合理，且均偏低，請檢討。 
(2)2 共計 22 棟，53 戶，故其戶棟比應為

53 戶/22 棟＝2.4，而非所示之 1.5。請檢

討之。 

(1)「建物用戶接管」依建物排水形式(重力

或壓力排水)及建物規模分列為「壓力排

水」、「4 樓以上」、「3 樓以下」三種，工作

內容僅為建物之污排水及糞管彙集至後巷

陰井，巷道連接管及相關附屬設施工程部

分則另項列計。請參考 P4-54 之說明。 
(2)此為誤植，應為 33 戶/22 棟＝1.5 

3.本計畫最終目標年污水處理廠所發生之

脫水污泥餅估約每日 28m3/d，對此污泥

未來將於招商文件撰擬階段與縣府相關單

位研議污泥餅最終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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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餅之處置，近來環境單位對衛生掩埋處

置有加嚴之情況及趨勢，為避免因此而

私營環保公司之不法污染環境情事發

生，建議脫水污泥餅之處置，BOT 業者

除得自行合法處理外，另主管機關亦應

予提供 BOT 業者處置之規範及要求，俾

免 BOT 業者對污泥餅處置產生不確定性

之恐懼感而怯步。 
四、黃委員玉霖  
1.本案建議依 97.1.16 營建署會議結論辦

理，第 1、2 期由民間機構以 BOT 方式

投資興建，其餘各期由政府自辦工程，

完工後再交付民間機構營運，自負盈

虧，政府不另支付營運費用，整案仍須

詳細的評估。 

1. 有關 96.11.29 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

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 20次會議之六點

會議結論並未敘明本計畫第 1、2 期由

民間機構以 BOT 方式投資興建，其餘

各期由政府自辦工程，完工後再交付

民間機構營運之明確指示。另依

97.01.16 內政部營建署「研商 97 年度

推動促參系統後續辦理情形」會議結

論（四）：「…台中縣豐原系統建請規

劃團隊增加一方案，以原規劃中用戶

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優先作

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圍

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配合

上述要求，本顧問於先期計畫書（修

訂四版）增加「參考方案」之評估，

供營建署 97.01.31 召開之「污水下水

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與會

之委員及署內各單位專責人員參考。 
2.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

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

水下水道建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

委員會會議紀錄」會議結論第二點：

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本委員會原則上

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規劃中用戶接

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圍則仍

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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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評估。 

2.有關政府自辦工程的交付時程及雙方之

權利義務，請在契約文件草案（含招商

文件）中敘明。 

有關本計畫政府自辦工程部分，涉及民間

機構「興建範圍」及「營運範圍」的劃分，

本顧問將於契約草案第三章「乙方興建營

運權限及工作範圍」中加以規定，以規範

雙方的權利義務關係。 

3.有關政府自辦工程之經費額度及部分自

辦後污水處理費費率降低導致委託服務

費率減少之額度，都宜詳加估算。 

感謝委員意見。 

4.污水下水道分期分區興建是常態，幾乎每

個計畫都存在期區的工程介面問題，請

總顧問就政府自辦與民間投資兩者間相

關工程規範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採取

一致的作法。 

未來將配合總顧問之最新投資契約範本修

改本計畫招商文件。 

五、王委員隆昌  
1.目前採用之污水處理廠用地必須配合 4
處抽水站方能運轉，就經濟角度而言並

不恰當，更何況有些抽水站地處住宅

區，將產生民眾抗爭與反彈，若必須就

此處理廠用地進行規劃，必須有更為完

整之專案評估報告。 

有關本計畫水資中心用地之相關說明請詳

附錄九。 

2.本計畫採用管線遷移費用比例為 7％，即

便與台南市系統相同，但兩者地質條件

與地下水狀態並不一致，而就施工支撐

之需求與費用也顯不相同，必須詳加說

明；另外，本計畫開挖之棄方為有價營

建材料，必須說明有價骨材未來處置情

形。 

本計畫亦參考苗栗市近年自辦工程之管遷

費用比例為 8~14％，綜合考量後本計畫採

7%。 

3.參考方案中將第三期管線及用戶接管列

為政府自辦，必須就此部分內容有更為

完整說明。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紀

錄」會議結論第二點：豐原污水下水道系

統本委員會原則上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

規劃中用戶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

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

圍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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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之評估。 

4.附屬事業應包含回饋計畫且必須於營運

計畫中一併提出，且應經審查同意而非

僅為備查，更應修正契約草案使臻完備。 

民間機構如擬經營附屬事業，應於辦理

前，依契約草案第 10.2.2 條提出以調降污

水處理費為優先回饋方式之回饋計畫並報

經甲方許可後，始得為之。至於民間機構

完成附屬事業之開發後，則應另依契約草

案第 10.2.5 條規定，於開始營運前提出營

運計畫報請甲方備查。因此可知，依現行

契約草案之機制設計，民間機構之回饋計

畫應於附屬事業開發前報經甲方許可，至

於開發完成後之營運計畫則本於 BOT 精

神，委由民間機構發揮其經營創意與效

率，報經甲方備查即可。 
六、馬委員惠美  
1.P3-9 區域專用下水道連接公共下水道可

行性分析部分，因營建署長官於他案審

查時業已表示依下水道法第 19 條規定專

用下水道可強制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故請顧問公司再請教營建署或其總顧問

確定之。另涉及此相關內容，亦請一併

檢視修正。又如地方自治法規之內容與

上開營建署解釋不同者，亦請顧問公司

協助地方政府一併檢視之，以避免產生

法令衝突之情形。 

經洽下水道法主管機關營建署，確認依下

水道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可將專用下水

道強制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顧問單位將

據以修訂本計畫規劃報告相關內容。 

2.P3-17 有關計劃之議約、簽約原則，因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於 97 年 1 月 21
日工程技字第 09700012610 號令修正發

布促參法施行細則，其中包括增訂投資

契約議（簽）約原則、期限及不予議(簽)
約之情形。（修正條文第 41 條之 1、第

41 條之 2 及第 43 條之 1），請顧問公司

參照新修訂之法令重新檢視內容。 

遵照辦理。 

3.抽水站用地取得應屬政府承諾事項，但

P7-1 漏未列入政府承諾事項中。 
已依委員意見修改列入政府承諾事項中。 

4.審查意見辦理情形回覆表 P-5，就委員意

見附屬事業經營計畫應提報主辦機關審

民間機構如擬經營附屬事業，應於辦理

前，依契約草案第 10.2.2 條提出以調降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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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查同意，而非備查乙節，顧問公司回覆

仍採備查之理由，主要是參照營建署契

約草案 10.2.5 條規定採備查方式辦理。

惟附屬事業之回饋計畫既需報主辦機關

許可後始得為之，則主辦機關審查回饋

計畫時，應以明瞭並評估營運計畫之內

容為前提，始能判斷回饋計畫之合理

性，因此營運計畫仍以經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為宜，而非備查。 

水處理費為優先回饋方式之回饋計畫並報

經甲方許可後，始得為之。至於民間機構

完成附屬事業之開發後，則應另依契約草

案第 10.2.5 條規定，於開始營運前提出營

運計畫報請甲方備查。因此可知，依現行

契約草案之機制設計，民間機構之回饋計

畫應於附屬事業開發前報經甲方許可，至

於開發完成後之營運計畫則本於 BOT 精

神，委由民間機構發揮其經營創意與效

率，報經甲方備查即可。 
5.本案如採參考方案辦理，即一部份將由政

府自辦再交由民間機構營運，則於於法

律可行性內容請增加相關分析。另政府

自辦工程部分究屬政府承諾事項或協助

事項，亦應於第 7 章說明之。 

有關本計畫採參考方案，將部份工程由政

府自辦，涉及民間機構「興建範圍」及「營

運範圍」的劃分，本顧問將於相關章節予

以敘明，並將於契約草案第三章「乙方興

建營運權限及工作範圍」中加以規定，以

規範雙方的權利義務關係。 
七、黃委員時中  
1.專案淨現值之折現率（P5-11）估算為

8.142％，惟備註欄所試算之本計畫全期

之 WACC 為 8.083％，表 5-19 投資效益

指標彙總（P5-39）亦列示為 8.083％。 

本次第三期污水下水道系統由政府興建方

案中，WACC 業已修正為 7.932％，並於

P5-8、P5-11（表 5-1 第 28 項）、及表 5-19
一致表達。 

2.管線遷移費（P5-4）係以污水管線施工費

總和 7％為上限估算，建議補充說明此項

比例計算依據。 

遵照辦理。 

3.表 7-2 政府與民間機構之費用分配表

（P7-5）列示第 11 項管線遷移費之政府

負擔上限仍為 3％，請修正。 

遵照辦理。 

4.政府自辦部分是否列為政府承諾事項將

影響民間之投資風險，建議應於契約內

明確規範相關之權利義務及費率調整計

算方式。 

有關本計畫採參考方案，將部份工程由政

府自辦，涉及民間機構「興建範圍」及「營

運範圍」的劃分，本顧問團隊將於相關章

節予以敘明，並將於契約草案第三章「乙

方興建營運權限及工作範圍」中加以規

定，以規範雙方的權利義務關係。 
八、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 若一個污水下水道 BOT 系統又包含政府

自辦部分，其辦理方式又不合院核定之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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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模式二，係以工程作為出資上限，則建

議各個有類似情形之系統估算出政府自

辦部分之經費，並說明不超出原核定模

式二之核定出資上限，建議才可予以通

過。 

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紀

錄」會議結論第二點：豐原污水下水道系

統本委員會原則上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

規劃中用戶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

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

圍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

之評估。 
九、本署公共工程組  
1.P2-1 及 P3-9 專用下水道納入公共系統，

在下水道法第 19 條第 2 項是有強制性的

（如彰化系統意見二）。 

經確認依下水道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可

將專用下水道強制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顧問單位將據以修訂本計畫規劃報告相關

內容。 
2.污泥處理廠及處置計畫應事先明確計

畫，P4-50 以減少民間機構風險之不確定

性。 

遵照辦理。 

3.P3-11 檢視台北市政府之法規，「台北市

使用公私有建築物室內空間埋設污水下

水道管線補償要點」是否仍繼績執行或

已廢止，請查明。 

經查「台北市使用公私有建築物室內空間

埋設污水下水道管線補償要點」制定於 86
年 7 月 10 日，於 87 年 5 月 6 日修正第 4
條，現仍繼續適用並無廢止之情形。 

4.內政部 97.1.14 台內營字第 0960205327
號函核定「台中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自

治條例」p5-6 所稱代收機構手續費為該

條例第 9 條，請修正。而事業用戶依第 5
條為按廢水量申請流量 75%收取，非一

般用戶費率之 2 倍收取，請更正。 

遵照辦理。 

十、台灣經濟研究院  
1.本系統每戶平均之用戶接管費用已參考

政府自辦系統進行用戶接管單價分析，

由每戶 19,600 元調整至每戶 31,900 元。 

－ 

2.原方案之法務及財務主要課題規劃均已

符既有規範。 
－ 

3.參考方案之內容不甚完整，無法進行實質

審核。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紀

錄」會議結論第二點：豐原污水下水道系

統本委員會原則上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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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用戶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

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

圍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

之評估。 
4.若蒙本次委員會審查同意「原方案」，建

議俟台中縣政府將本次先期計畫書修正

完妥後提送營建署，由營建署轉呈行政

院，報請同意本系統之先期規劃內容及

辦理後續招商程序。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紀

錄」會議結論第二點：豐原污水下水道系

統本委員會原則上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

規劃中用戶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

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

圍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

之評估。 

5.若蒙本次委員會審查同意採「參考方案」

之規劃，建議台中縣政府修訂完整之規

劃內容提送委員會後，辦理後續事宜。 

本次先期計畫書（修訂五版）已依民國 97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設推動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紀

錄」會議結論第二點：豐原污水下水道系

統本委員會原則上支持參考方案（即以原

規劃中用戶接管密度較高之第 1、2 期區域

優先作為 BOT 建設範圍，另 BOT 營運範

圍則仍維持原全期規劃予以規劃），作後續

之評估。 
 











































































































































































































































































 

 

 

 

 

附錄九 

 

本案水資中心廠址用地研商會議紀錄 

 

 

 

 

 
 

 

 


















































































































